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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國於 1972 年成為僅次於美國設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之國家，其

間受到歐盟最高法院判決見解、OECD 之 BEPS 行動方案、歐盟 ATAD 反

避稅指令與德國聯邦財務法院見解之影響，歷經多次修正，目前最新之版本

則為 2021 年 7 月所修訂。其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之立法過程在在反映國

際稅法、歐盟稅法的發展與改革。新版德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修正之重

點包含：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之擴大適用、應歸戶課稅之範圍為非源自於

積極行為所取得之所得、以事實上徵收之稅負作為認定低稅負之依據、反證

規定之內容修改為實質之經濟行為與採取間接稅額扣抵法作為避免雙重課

稅之方式。反觀我國前年（2023 年）開始施行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從

法條內容觀之，仍有諸多待釐清之爭議。有鑒於歐盟、德國對於受控外國公

司課稅制度在法釋義學與審判實務之發展，本文最後借鏡德國新版之受控外

國公司課稅制度，提出我國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之修法建議，以期我國受

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盡早與國際接軌，以因應國際稅制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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